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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50853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西園路 
31 號
承辦人：教務主任 温家男
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ht027@hmjh.chc.edu.tw

受文者：線西國中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彰和高教字第11300024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和美高中高中部數理實驗班 (376479505U_1130002486_ATTACH1.jpg)

主旨：本校高中部113學年度獲准成立「數理實驗班」，敬請貴

校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彰化縣政府113年1月9日府教學字第1130008960A號函核准

本校成立數理實驗班。

二、名額：35名(男女兼收)

三、甄選標準：

(一)第一階段：本校高一新生依其意願填具報名表後，如有

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可免試進入數理實驗班。

１、國中教育會考入學成績依照彰化縣免試入學比序項目

積分 28 分以上。

２、如達前述標準報名人數超過 35 名，則依比序項目進

行逐項比序錄取，依序為會考總成績、數學英語自然

科加總成績、數學自然加總成績、數學科成績、自然

科成績。

(二)第二階段：本校高一新生依其意願填具報名表後，如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3000129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4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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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階段申請學生未額滿時，辦理甄選考試。

四、宣傳資料如附件，敬請貴校協助向校內師長、學生及家長

宣傳。諮詢電話04-7559083。

正本：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、彰化藝術高中、鹿港國中、福興國中、伸港國中、線西
國中、芬園國中、彰德國中、和群國中、彰興國中、彰泰國中、信義國中小、秀
水國中

副本：

校長 徐進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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